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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5號判決協同意見書 

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

 

法律明確性之判斷標準，不是恆以全民為標準，而是應以預

定適用該法律者為標準。 

空白刑法不空白，非當然為憲法所不許。 

 

本件涉及空白刑法，本件主要爭執也在於刑罰明確性。本席

贊成本件判決合憲之結論。謹將本席贊成之理由簡要說明如下： 

一、空白刑法不空白，非當然為憲法所不許 

1、空白刑法與行政刑法不同 

典型的行政刑法如已經廢止之原票據法第 141條規定、90年

修正前公司法第 9 條第 1 項（登記事項違法）、第 13 條第 3 項

（違反轉投資限額）、第 14 條第 3 項（違反短期借款限制）、第

15條第 3項（違反經營業務範圍及資金借貸限制）、第 16條第 2

項（違反保證限制）規定等，此等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完整，並

未以行政命令補充之，故非空白刑法。上開行政刑法所以應廢止，

如果用憲法角度觀察，可能是不符比例原則，因為非必要或非最

小侵害手段；其他行政刑法如符合比例原則，不當然違憲。只是

空白刑法與行政刑法允宜儘可能減少。 

2、就違反系爭規定一加二之行為，應受刑事處罰，而且部

分犯罪構成要件明文授權主管機關以行政命令補充之，是本件涉

及空白刑法，但再加上系爭規定三及四後，其犯罪構成要件完整，

系爭規定並不空白。 

3、考量法律有限，其所需要規範之事務眾多，尤以經濟相

關或高度專業之事務為最；另經濟事務影響層面廣大、受害者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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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立法程序需時，而內國經濟狀況受國際經濟等影響，可能瞬

息變化，故為達一般犯罪預防目的，就經濟相關尤其涉及專業之

事務，立法者非當然無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補充部分犯罪構成要

件之必要。是空白刑法非當然為憲法所不許。 

二、系爭規定所規範者為股份大量收購行為，影響層面廣、

深（以本件原因案件為例，牽涉證券業經營版圖爭奪相關之當年

金鼎證券併購案，總交易金額大，相關持股者眾），且本件涉及

經濟事務及公司併購專業，依上說明，立法者以空白刑法方式明

文授權（系爭規定三）主管機關就其中部分犯罪構成要件（系爭

規定二之「一定比例」）及適用範圍（系爭規定二除書之「一定條

件」），以行政命令（系爭規定四）補充之，非當然為憲法所不許。 

三、系爭規定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 

1、本件聲請人主張「一定比例」無任何針對數量標準之描

述性指引，及無從探知劃定管制門檻標準，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

等語。 

2、系爭規定三所授權之內容為「一定比例」及「一定條件」，

其內涵為常人（遑論該領域之專業人士）所能理解並執行，即尚

非難以理解或執行。而且立法者不當然應予描述性指引或另劃定

管制門檻標準，始符授權明確原則，聲請人上開主張僅係其一己

之見解，並無依據。 

3、況由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之「一定比例」及「一定條

件」，其當否，立法者尚非無監督機制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

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0章行政命令之審查規定參照）。且本件

聲請人對所稱百分之二十之比例暨 50 日內之條件等之當否，並

無爭議。是本件更與授權明確性原則無涉。 

四、系爭規定符合刑罰明確性原則 

（一）、聲請人所爭執者，厥為「預定於 50 日內取得」，應

指「50日內完成股份交割過戶」而言等語。至於百分之二十之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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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公開收購標準部分，聲請人無爭議。 

（二）、依確定終局判決認定之事實，就原因案件言，涉及

金鼎證券大型併購事件，聲請人係以大上市金控公司集團要職，

參與系爭併購事件，且知悉並應熟稔包含系爭規定在內之相關股

份收購法令。聲請人就此亦無爭執（所爭執者如（一）、所述）。 

（三）、刑罰規定應符合刑罰明確性要求，並無爭議。一般

而言，刑法具一般性、普遍性，理論上全民均可能被適用；但因

刑罰規定眾多，就涉及經濟尤其專業事務者，其可能適用之對象，

則僅為該等領域之相關人士，而非全民。是就此等專業法律言，

其法律明確性之要求，其審查判斷標準，自不應以全民為基準，

而應以該可能適用之專業人士為基準。 

（四）、可能適用系爭規定者為特殊專業人士，而且以其等

為基準審查判斷，系爭規定符合法律明確性要求： 

1、系爭規定所欲規範之行為為企業併購相關之股份大量收

購行為，此等行為非一般人之日常生活行為，也非中小企業暨其

相關人員之尋常業務。系爭規定所可能適用者，通常應為併購領

域之大型且專業企業（金融、證券業，故系爭規定之主管機關為

金管會）暨為數甚少之相關從業並具重要職位（得參與規劃併購

暨執行）人員而已。是可能適用系爭規定者為特殊專業人士。 

2、此等特殊專業人士於從事此等專業事務時，本以證券專

業見長，而且以具此等專業為必要，故其等對證券法令含系爭規

定熟稔！且有責任熟稔（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特重法令遵循，且

金控、證券等企業需加入相關同業公會，及因上市、上櫃等，直

接、間接自相關公會及證券交易所等處，與法令發佈同步獲得相

關法令資訊）。 

3、由系爭規定一加二文義已可知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

同預定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達一定比例者，原則上

即需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。而依系爭規定三及四，該一定比例為

百分之二十。則任何人若為併購等目的，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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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標的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者，即應

知依系爭規定需以公開收購之方式為之，否則依系爭規定，相關

行為人應負刑事責任。是系爭規定以特殊專業人士標準審查判斷

非不明確。 

4、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應為此領

域相關專業人士所熟稔，其中第 18 條已明定公開收購最長期間

為 50 日，則系爭規定四所稱於 50 日內，不過係併反應該第 18

條之規定而已。因此，此等用語除了不因而使「預定取得」變更

為「交割或過戶取得」外，該於 50 日內一語，充其量僅係系爭

規定除書所指得豁免刑責之條件，即限縮系爭規定一加二之刑責

適用範圍，排除非短期大量收購者而已。 

5、系爭規定所欲規範之行為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大量

收購公開發行公司股份之行為（股份最大可能取得量之收購行

為，不是股份實際取得行為）。準此，只要單獨收購人或共同收

購人合意大量收購公開發行公司股份，而不採公開收購方式為

之，即已牴觸系爭規定，應依系爭規定科以刑罰，不以於 50 日

內完成股份交割過戶為必要。因為收購人之收購行為只是買入股

份之要約，持股人沒有出賣之義務，故公開收購期滿，究竟能實

際取得若干數額股份，係由市場決定，不當然必達收購人預定取

得股份數。從而，所謂於 50日內取得，係指股份交割過戶云云，

非合理正當之解讀，不過係卸責之託辭。 

6、又如果於 50 日內應解讀為 50 日內股份交割過戶，則因

持股人是否出賣股份，非任何人所得完全控制（50日內能取得多

少比例股份為未來之事實），而且就啓動強制公開收購機制而言，

收購是因、持股人應買進而交割過戶股份是果，上開主張明顯顛

倒因果，而且是根本否定系爭規定所欲保護之強制公開收購制

度，因為是以 50日後的未來不確定事實（50日屆滿時完成百分

之二十以上股份之交割過戶），回溯決定應否於 50日前啓動強制

公開收購機制，然則時光無法倒流。是正常合理者不應作如是解。 

五、系爭規定符合比例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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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違反系爭規定之法定最高刑度僅為：有期徒刑 2 年，就

刑罰言，為輕罪。 

2、刑罰固有節約（謙抑）原則，惟以系爭規定所欲規範之法

秩序（併購相關公開發行公司股份公開交易秩序等），其影響層

面之深、廣，非行政罰鍰所能完全取代；如令違反之收購人歇業

或停業，則係將其少數從業人員之過咎由收購人全體股東承受，

亦非合理之替代手段。 

3、是本件尚符比例原則。 

 


